
A5 促進身心健康之法規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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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中所有投影片內容(含文字檔及圖檔)著作權皆屬
於本部所有。

一、種子師資：對任一單張投影片之教材須完整擷取進
行授課，不得將任一單張投影片內容任意進行修改及編
輯。

二、作為一般授課使用之參考資料時需標註引用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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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使用注意事項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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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
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

職業安全衛生法 § 5 (一般性責任)

雇主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
生措施：
━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
之預防。

━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職業安全衛生法 § 6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0條(體格檢查與健康檢查)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0條

• 健康檢查發現勞工有異常情形者，應由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
指導；其經醫師健康評估結果，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應參
採醫師之建議，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工作或縮短工作時間，
並採取健康管理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1條

• 勞工人數五十人以上者，應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辦理健康
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等勞工健康保護事項。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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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 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設置安全衛生組織、人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

• 達一定規模以上或有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定之工作場所者，應
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

• 不得使妊娠中或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勞工從事危險性或有
害性工作、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工作，採取危害評估、控
制及分級管理措施留存紀錄。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0條

•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雇主應對有母性健康危害之虞之
工作，採取危害評估、控制及分級管理措施；對於妊娠中或
分娩後未滿一年之女性勞工，應依醫師適性評估建議，採取
工作調整或更換等健康保護措施，並留存紀錄。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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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 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之分析。
• 人因性危害因子之確認。
• 改善方法及執行。
• 成效評估及改善。
•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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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

預防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規劃內容事項：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 紀錄危害辨識及評估。
• 作業場所之配置。
• 工作適性安排。
• 行為規範之建構。
• 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之訓練。
• 事件之處理程序。
• 成效評估及改善。
•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11條

•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內容，包含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
識、評估及控制、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及健康檢查、管理及
促進以及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統計分析…等。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3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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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

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
神不法侵害之預防措施：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與相關人員資格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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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3條

• 勞工人數300人以上或特別危害健康作業50人以上，分
別依附表二與附表三所定之人力配置及臨場服務頻率，
僱用或特約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及僱用從事勞工健
康服務之護理人員（以下簡稱醫護人員），辦理勞工健
康服務。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4條

• 勞工人數在五十人以上未達三百人者，應視其規模及性
質，依附表四所定特約醫護人員臨場服務頻率，辦理勞
工健康服務。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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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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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人數 醫師臨場服
務頻率

護理人員臨
場服務頻率

一 勞工 3,000人以上，應另僱用勞
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至少一
人，綜理勞工健康服務事務，
規劃與推動勞工健康服務之政
策及計畫。

二 臨場服務每次至少2小時以上。
三 勞工50-99人，且未具特別危害
健康作業者，未適用本表。

50-299人 1次/年 1次/3個月
300-999人 1次/6個月 1次/2個月

1,000-2,999人 1次/3個月 1次/1個月

3,000人以上 1次/2個月 1次/1個月

附表三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人力配置表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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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分類 勞工人數 醫師臨場
服務頻率

護理人員臨
場服務頻率

醫護人員會同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每
年度至少現場訪視1次，每次2小時以
上，且每日不得超過2場次。
事業單位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
工50人以上者，應另分別依附表二及
附表三辦理勞工健康服務。

第二類 100-199人 3次/年 3次/月
200-299人 4次/年 4次/月

第三類 100-199人 2次/年 2次/月
200-299人 3次/年 3次/月

附表四勞工人數100人以上未達300人者醫護人員臨場服務頻率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 第二類或第三類事業勞工場所分布不同地區或勞工提供勞務
之場所，非於雇主設施內或其可支配管理處，不受第三條及
第四條規定限制，臨場健康服務頻率執行附表七。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3條

• 執行第九條至第十三條所定相關事項，應依附表八規
定項目填寫紀錄表，並依相關建議事項採取必要措施。

• 前項紀錄表及採行措施之文件，應保存三年。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4條

12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勞工人數 醫師臨場服務頻率 護理人員臨場服務頻率
50-299人 1次/年 1次/3個月
300-999人 1次/6個月 1次/2個月
1,000-2,999人 1次/3個月 1次/1個月
3,000人以上 1次/2個月 1次/1個月
一 勞工 3,000人以上，應另僱用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至少一人，

綜理勞工健康服務事務，規劃與推動勞工健康服務之政策及計畫。
二 臨場服務之工作場所，每次服務時間應至少2小時以上。
三 勞工50-99人，且未具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未適用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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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醫護人力配置及臨場服務頻率表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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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 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6條

• 在職勞工應施行健康檢查。
• 一般健康檢查。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7條

• 在職勞工應施行健康檢查。
• 一般健康檢查。
•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之特殊健康檢查。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8條

• 一般體格檢查記錄至少保存七年。
• 特殊體格檢查記錄至少保存十年。
• 部分特殊體格檢查記錄至少保存三十年。

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9.20條

15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 雇主使勞工從事重複性之作業，為避免勞工因姿勢不良、
過度施力及作業頻率過高等原因，促發肌肉骨骼疾病，
應採取危害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

• 勞工人數一百人以上者，訂定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並
據以執行；勞工人數未滿一百人者僱用勞工時，得以執
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1條

• 一、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
• 二、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
• 三、評估、選定改善方法及執行。
• 四、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1條應採取危害預防措施事項

16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 雇主使勞工從事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作業，
為避免勞工因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應採取下列疾病
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

• 配置有醫護人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者，訂定異常工作負
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並據以執行；依規定免配置醫護
人員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2條

• 辨識及評估高風險群。
• 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 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及更換工作內容之措施。
• 實施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 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應採取下列疾病預防措施

17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324-3

• 雇主為預防勞工於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致遭受身體或精神上不
法侵害，應採取下列暴力預防措施，作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

• 勞工人數一百人以上，訂定及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 於僱用勞工人數未達一百人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暴力預防措施

• 辨識及評估危害。

• 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 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 建構行為規範。

• 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 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 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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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實施母性健康保護者相關規定。

第3條至5條

•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會同勞工健康服務醫護人員，辦理辨識與
評估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之危害、依評估結果區分風險等級，
採取工作環境改善、危害預防及健康指導等分級管理措施。

第6條

• 女性勞工之平等工作權、產假、陪產假及育嬰假等權利勞動
(基準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 。

• 懷孕之女性輻射工作人員，確保其妊娠期間胚胎或胎兒所受

之曝露不超過游離輻射防護安全標準之規定(行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權管之游離輻射防護法)。

其他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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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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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人數50人以上，應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辦理
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等勞工健康保護
事項。雇主、醫護人員保存及管理勞工醫療個資應
遵守本法及個人資料保護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

健康管理之法源依據雲

適用日期：

200-299人：107年7月1日

100-199人：109年1月1日

50-99人 ：111年1月1日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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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計畫架構及採行措施

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計畫架構及採行措施
參酌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TOSHMS）內容訂定，透過系統化
的管理方法，納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執行，以落實推動職場母性
健康保護措施；並依 PDCA 循環（Plan-Do-Check-Act Cycle）來進
行管理，以確保目標達成，及促使管理成效持續改善。

一、政策
二、組織及人員設置
三、規劃與實施

（一）危害辨識與評估
（二）依評估結果區分風險等級
（三）告知評估結果
（四）採行分級管理措施：第一至三級管理：

四、執行成效評估與持續改善。

工作場所母性健康保護技術指引
（職安署，105/3）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母性健康保護計畫P-D-C-A流程圖

人因危害
預防計畫

Plan

Do

Check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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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目標、範圍對象
期程、計畫項目、實施方法
績效考核、資源需求

危害辨識與評估
風險等級分級
告知評估結果
分級管理措施

管控追蹤
績效考核

評估改善績效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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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性健康保護
措施流程圖

工作場所母性健康保護技術指引（職安署，110/2）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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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第二版
（職安署，106/6）

◆受僱者暴露於職場暴力情況之比例
言語暴力(8.41%)。
心理暴力(4.52%)。
性騷擾(1.39%)。
肢體暴力(1.25%)

◆雇主及自營作業者之比例
言語暴力(4.16%)。
心理暴力(2.03%)。
肢體暴力(0.79%)。
性騷擾(0.55%)。

 我國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102年「工作環境安全衛生狀況認知調查」

 職安法第6條第2項
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應妥為規劃並
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勞動部103年9月依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3，訂定「執行
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25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第二版（職安署，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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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
引起精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 (民98)

◆ 屬於對象疾病之精神障礙發病。

◆ 對象疾病發病前大約六個月之間，可客觀地認定是因從事
可能造成該精神障礙發病之工作，而造成強烈的心理壓力。

◆ 無法認定該案例是因為工作以外的心理壓力及個人因素，
而造成該精神障礙發病。

 是否因工作引起精神障礙的具體判斷，需符合下述三要件：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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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第二版（職安署，106/6）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之預防措施

政策

組織設計

規劃與實施

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111 6年 月修正逢甲大學前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秘書張麗雲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
（職安署，106/6）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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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明確申明職場不法侵害「零容忍」之立場，建立安全、尊嚴、無歧
視、互相尊重及包容、機會均等之職場文化。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第二版（職安署，106/6）

政策

針對職場不法侵害事件，應建立標準處置流程，明定申訴或通報管道
及後續處理機制。

參考職場不法侵害或就業歧視相關法令規章，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
安全衛生措施，落實法令規定。2

3

4

5

確保所有人員了解各自承擔之義務及責任。

提供職場不法侵害相關教育訓練，並鼓勵全員參與。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之預防措施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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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責單位統籌，一名高階主管督導管理及推動全體同仁參與。

 推動計畫及措施分工納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需配置勞工
健康服務醫護人員者，配合規劃辦理相關預防或諮商輔導措施。

 設有總機構者，各地區事業單位可依總機構政策或計畫規劃執行。

 明確申明職場不法侵害「零容忍」，建立安全、尊嚴、無歧視、
互相尊重及包容、機會均等之職場文化。

 相關推動人員教育訓練。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第二版（職安署，106/6）

組織設計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之預防措施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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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第二版（職安署，106/6）

步驟1:發現危險因子

步驟2:誰可能遭受不法侵

  害?如何受害?

步驟3:預防措施是否足夠?

步驟4:紀錄發現

步驟5:檢視並修正評估

評估危害步驟圖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之預防措施

規劃與實施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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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第二版（職安署，106/6）

規劃與實施—辨識與評估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之預防措施

風險等級

嚴重性

嚴重
傷害

中度
傷害

輕度
傷害

可
能
性

可能
高度
風險

高度
風險

中度
風險

不太可能
高度
風險

中度
風險

低度
風險

極不可能
中度
風險

低度
風險

低度
風險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33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第二版（職安署，106/6）

規劃與實施-建構行為規範-主管層級
職場不法侵害行為檢核表

□ 持續的在工作上吹毛求疵，在小事上挑剔，把微小的錯誤放大、扭曲。
□ 總是批評並拒絕看見勞工的貢獻或努力，也持續地否定部屬的存在與價值。
□ 總是試圖貶抑勞工個人、職位、地位、價值與潛力。
□ 在職場中被特別挑出來負面地另眼看待，孤立勞工，對其特別苛刻，用各種小動作欺負被霸凌

者。
□ 在他人面前輕視或貶抑勞工。
□ 在私下或他人面前對勞工咆哮、羞辱或威脅。
□ 給勞工過重的工作，或要其大材小用去做無聊的瑣事，甚至完全不給勞工任何事做。
□ 剽竊勞工的工作成果或聲望。
□ 讓勞工的責任增加卻降低其權力或地位。
□ 不准勞工請假。
□ 不准勞工接受必要的訓練，導致其工作績效不佳。
□ 給予勞工不實際的工作目標，或當其正努力朝向目標時，卻給勞工其他任務以阻礙其前進。
□ 突然縮短交件期限，或故意不通知勞工工作時限，害其誤了時限而遭到處分。
□ 將勞工所說或做的都加以扭曲與誤解。
□ 用不是理由的理由且未加調查下，對勞工犯下的輕微錯誤給予沈重處罰。
□ 在未犯錯的情形下要求勞工離職或退休。
□ 不斷要求勞工處理非公務之私事，勞工如拒絕則遭處罰。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之預防措施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34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第二版（職安署，106/6）

規劃與實施-辦理危害預防與溝通技巧訓練

• 訓練原則
– 建議組織內部可訓練一批成熟且資深勞工，令其擔任職
場不法侵害預防之核心工作團體，以承擔較複雜互動責
任及處理緊急應變事件

– 擬定指引、守則或手冊，並將之公告，必要時進行解說，
或利用事業單位相關會議、小組討論或教育訓練，達到
訊息傳遞並促進溝通，以利於特定情境中預防或因應職
場不法侵害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之預防措施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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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第二版（職安署，106/6）

規劃與實施-建立事件處理程序-通報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之預防措施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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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第二版（職安署，106/6）

規劃與實施-建立事件處理程序-處置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之預防措施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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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不法侵害事件處理流程圖

規劃與實施-建立事件處理程序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第二版（職安署，106/6）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之預防措施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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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與實施-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第二版（職安署，106/6）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之預防措施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39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指引 (初版) 
職安署 103年8月

 美、日、歐職災調查統計，累積性肌肉骨骼傷病造成的
損失工作天案件數，佔所有職業傷病案件數的比例：
歐盟平均為38%，美國32%，日本41.2%，英國40%。

 近年重複性肌肉骨骼傷病所造成的整體損失：
歐盟約2,160 億美元，占歐盟整體GDP的1.6%；
美國約1,680億美元，占美國GDP的1.53% 。

 我國因工作之重複性肌肉骨骼傷病民國90年至100年之
統計案件約佔：
勞工保險給付疾病之 85~88%；
為最常見之職業疾病。

前言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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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指引 (初版) 
職安署 103年8月

 職安法第6條第2項：
預防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職安法施行細則第 9 條：
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一款預防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妥為規劃內容。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1：
勞工從事重複性之作業，危害預防措施事項。
 勞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者，訂定並執行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
 勞工人數未滿一百人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職安法第23條：
 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並設置安全衛
生組織、人員，實施安全衛生管理及自動檢查。

 達一定規模以上或有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定之工作場所者，應建置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系統…。

相關法令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P-D-C-A流程圖

人因危害
預防計畫

Plan

Do

Check

Act

41

政策、目標、範圍對象
期程、計畫項目、實施方法
績效考核、資源需求

肌肉骨骼傷病調查
人因性危害評估
改善方案實施

管控追蹤
績效考核

評估改善績效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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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法令。

 計畫內容。

政策

目標

範圍對象

時程

項目與實施
 預防重複性作業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危害分析與改善流程。

勞工保險給付疾病之 85~88%；為最常見之職業疾病。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指引 (初版)
職安署 103年8月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涵蓋要項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43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指引 (初版)職安署 103年8月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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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重複性作業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危害分析與改善流程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指引 (初版)職安署 103年8月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45

 肌肉骨骼傷病評估方法與檢核表  簡易人因工程檢核表(部分)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指引 (初版)職安署 103年8月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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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國際勞工組織（ILO）2005年推估職業原因於循環系統疾病之貢獻度

為23%，且流行病學實證研究顯示，輪班、夜間及長時間工作與許多
疾病的罹病風險有關，如心肌梗塞、高血壓、糖尿病、肥胖、肌肉骨
骼疾病、睡眠障礙、憂鬱、疲勞與其他身心症狀等。

 國內產業結構改變，多數勞工面臨工作負荷及精神壓力過重等威脅，
長期如未獲得適當休息及充足睡眠，便可能影響體能及精神狀態，甚
而促發腦心血管疾病。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第二版) 
職安署 108年 4月

 第 6條第 2項：
勞工從事輪班、夜間工作及長時間工作，應妥為規劃並採取必要之安全衛
生措施。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
勞動部爰參考國內外相關實務作法及勞動法規，103年9月5日公告，108
年 4月修正公告第二版。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措施
一、政策

二、組織設計

三、規劃與實施

（一）辨識及評估高風險群

（二）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三）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及更換工作內容之措施

（四）檢查、管理及健康促進

（五）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47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第二版) 
職安署 108年 4月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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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第二版) 
職安署 108年 4月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措施
事業單位公告實施計畫

辨識及評估高風險群

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實施健康檢查、
管理及促進

調整或縮短工作
時間及更換工作

內容之措施

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紀錄與保存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作法流程圖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49

資料來源

• 編撰者:長榮大學團隊-王安祥

• 續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職業安全衛生法 § 6（罰則）
• 違反第六條第二項 §45

–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 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致發生職業病 §43
–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編撰者：逢甲大學張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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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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